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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判解 
..................................................................................................................  

不實核銷研究費與貪污罪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48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某國立大學教授申請國科會補助獲准後，將補助款用於購買研究所需機器，但於

核銷經費時因不耐繁複的報帳流程，而持廠商開立的購買其他器材的假發票核銷

研究經費。此事經檢舉後，檢察官以貪污治罪條例第5條第1項第2款的利用職務

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起訴某甲。請問某甲是否構成此罪？其理由為何？ 

(A) 甲構成本罪，因其屬於刑法第10條所稱之公務員。 

(B) 甲構成本罪，因並未實際支出核銷項目。 

(C) 甲不構成本罪，因其並非刑法第10條所稱之公務員。 

(D) 甲不構成本罪，因其所為屬「依法令之行為」而得阻卻違法。 

答案：C 
 

【裁判要旨】 

本則最高法院裁判就公立大學教授不實核銷研究費應如何論罪進行說理，所涉

爭點眾多，例如是否成立公務員利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又如製作「請購單」、

「支出憑證黏存單」等是否觸犯公務員登載不實罪或者詐欺罪？本文因篇幅所限，

僅就公立大學教授承辦國科會採購事務是否屬於刑法之「授權公務員」此一問題討

論。將判決要點整理如下： 

一、政府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定進行採購之事務，原則上係屬私法行為，本與

公權力行使無關，惟我國政府採購法關於招標、審標、決標等爭議之審議判斷，

亦有公權力行使之概念。準此以觀，採購行為是否適用政府採購法，與公權力行

使有絕對的關聯，自屬於判定是否屬於刑法上公務員之重要依據。 

二、「科學技術基本法」於100年將第6條第3項之條文移列至第4項修訂：「公立學

校、公立研究機關（構）、法人或團體接受第一項政府補助、委託或公立研究機

關（構）依法編列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辦理採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

另有規定者外，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考其修法目的乃為鼓勵研究機構之

積極作為，特別於受政府補助或委託進行科研採購之情況下，不論採購金額與補

助比例為何，明示排除政府採購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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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據上開多次修法，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及程序從新原則，可知公立學校接受

國科會等委託機構補助所辦理之科學技術發展採購，不論其金額大小，均排除政

府採購法之適用。從而，辦理科研採購程序時，自無政府採購法之適用，僅係依

國科會與中正大學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辦理採購之人員而已，自非修正後刑法

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之「授權公務員」。 

【裁判分析】 

日前發生國立大學教授以不實單據核銷國科會等單位的補助費，遭地檢署以貪

污治罪條例第5條第1項第2款的利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起訴，此一起訴應係

源自於最高法院100年度台上字第459號判決所持之見解(註1)，引起學界及社會廣泛

討論，最高法院本則判決即是針對此一爭議表示意見。從本則判決可以看出，最高

法院並未延續100年度台上字第459號之立場，採公立大學教授請領國科會經費辦理

採購事項，並不屬於刑法第10條所稱之授權公務員的見解。 

此外，在此判決作成之前，學者早也為文指出，所謂「依政府採購法規定」，

須具備以下要件：一、以政府機關適用政府採購法為前提；二、採購金額須在公告

金額以上；三、須有招標、審標、決標等行為，始能認為係執行國家公權力之行為。

至於大學教師，其任務主要在教學、研究，並非行使國家公權力性質之公共事務。

其接受國科會補助，或接受其他機關或私人企業之委託，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

定，且於採購過程，亦無招標、審標、決標等行為，縱是依據學校自訂之採購辦法

辦理採購，亦僅屬其個人或代表學校執行採購之私經濟行為，並非執行有關國家公

權力性質之公共事務，自非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所謂依法令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不得視為刑法上之「授權公務員(註2)」。 

【關鍵字】 

授權公務員、政府採購法、公共事務。 

【相關法條】 

◆刑法第10條第2項 

稱公務員者，謂下列人員： 

一、依法令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

他依法令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

共事務者。 

◆貪污治罪條例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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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列行為之一者，處七年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六千萬元以下罰金： 

一、意圖得利，擅提或截留公款或違背法令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利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行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賂或其他不正利益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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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號刑事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012年7月，頁124-130。 

 

 

【注釋】 

註1： 簡略來說，100年度台上字第459號判決理由認為公立大學教授領請的研究

經費乃公立大學之公款，以經費執行採購之係屬「有關公權力之公共事

務」，而擔任研究計畫主持人之公立大學教師，則為政府採購法所定之「各

公立學校承辦、監辦採購人員」，其辦理採購縱不適用政府採購法，仍係

公權力介入甚深，故應認大學教授從事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屬

刑法上之授權公務員。 

註2：許澤天，杜撰學者適用貪污犯罪的恐怖「法源」／最高院100臺上459判決，

台灣法學雜誌，2012年6月，頁19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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